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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2:1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

15日下午3:00中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

30-11:30� ；下午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韶钢营销中心1002会议室。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琨宗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50� �人， 代表股份 1,300,396,

1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3.6501�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共 4�人，代表股份 1,283,514,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2.9536� �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46� �人，代表股份 16,882,0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6965� � %。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年审会计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其

中公司董事、总裁兰银先生，副总裁戴文笠先生、朱兴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

（广州）律师事务所 杨小颖、王嘉南 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方式审议了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邢良文先生、 谢娟女

士、郭明文先生进行了2024年度述职，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7,514,4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4� � ％；

反对 2,521,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9� � � ％；

弃权 359,7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7� �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001,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9317� � ％；

反对 2,521,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376� ％；

弃权 359,7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07� � ％。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7,509,6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0� � ％；

反对 877,186�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 � � ％；

弃权 2,00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5�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996,7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9032� � � ％；

反对 877,1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956� � ％；

弃权 2,009,300� �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012� �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7,511,7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2� � ％；

反对 2,530,7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6� � ％；

弃权 353,60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2�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998,854�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9157� � ％；

反对 2,530,7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899� � � ％；

弃权 35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44� � � ％。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7,492,6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67� � ％；

反对 2,539,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3� � ％；

弃权 364,1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979,7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026� � � ％；

反对 2,539,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07� � � ％；

弃权 364,1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67％。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7,700,5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7� � ％；

反对 2,536,1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0� � ％；

弃权 159,40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187,6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340� � ％；

反对 2,536,1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219� � ％；

弃权 1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41� � ％。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87,123,9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94� � ％；

反对 11,447,2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03� � ％；

弃权 1,824,9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3�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11,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887� � ％；

反对 11,447,2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021� � ％；

弃权 1,824,936�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092� � ％。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7,676,9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9� � ％；

反对 2,536,45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1� � � ％；

弃权 182,7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164,054�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942� � ％；

反对 2,536,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234� � � ％；

弃权 182,7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24� � ％。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金融衍生品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7,664,3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9� ％；

反对 2,559,0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8� � ％；

弃权 17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3�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151,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195� � ％；

反对 2,559,087� �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576� � � ％；

弃权 172,700� �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29� � ％。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基建技改项目投资框架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7,691,1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0� � ％；

反对 2,593,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4� � ％；

弃权 111,8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178,254�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783� � ％；

反对 2,593,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593� � ％；

弃权 111,8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24� �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杨小颖、王嘉南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70� � � � � � � � � �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5-030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1102号建滔诺富特酒店1楼临空厅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浩樑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888人，代表股份

218,003,5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68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

人，代表股份124,022,9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73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887人，代

表股份93,980,5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5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188,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89％；反对2,642,8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23％； 弃权171,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53,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774％； 反对2,

642,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22％；弃权17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194,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13％；反对2,664,8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24％； 弃权144,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58,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901％； 反对2,

664,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48％；弃权144,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3.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23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90％；反对2,645,0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33％； 弃权125,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97,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820％； 反对2,

645,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75％；弃权125,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4.00�《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212,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96％；反对2,669,9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7％； 弃权121,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7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333％；反对2,669,

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70％；弃权121,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15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25％；反对2,673,9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5％； 弃权176,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17,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22％；反对2,673,

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65％；弃权17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6.00�《关于向相关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60,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89％；反对3,494,7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31％；弃权1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22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988％；反对3,494,

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469％；弃权148,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7.00�《关于开展应收账款转让及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12,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69％；反对3,528,7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87％； 弃权16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77,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44％；反对3,528,

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82％；弃权16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8.00�《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31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93％；反对3,540,3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0％；弃权14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82,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966％；反对3,540,

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559％；弃权145,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9.00�《关于接受财务资助预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0,410,6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014％； 反对3,

417,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66％；弃权15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298,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734％；反对

3,417,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30％；弃权15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已提请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

通过。

议案10.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171,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08％；反对2,675,7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74％； 弃权156,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35,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354％；反对2,675,

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08％；弃权156,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崔泰元、张大为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 ）作为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思林杰”“上市公司”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导》《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于2025年2月21日至2025年2月22日、

2025年4月30日对思林杰进行了2024年度现场检查。 现将检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

李娟、马腾

（三）现场检查时间

2025年2月21日-2025年2月22日、2025年4月30日

（四）现场检查人员

李娟

（五）现场检查内容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独立性、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重大对外投资、公司经营状况以及承诺履行情况等。

（六）现场检查手段

1、查看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2、查阅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召开的历次三会文件；

3、查阅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4、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相关重大合同、凭证；

5、查阅公司建立或更新的有关内控制度文件；

6、查阅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有关资料。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状况

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最新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信息披露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文件，收

集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决议和记录等资料，对三会运作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对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核查了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核查公司自上市以来是否按照《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对相关人员关于信息披露事项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现场检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能严格遵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要

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符合相关规定，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一致、披

露内容完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信息披露档案资料完整，信息披露情况基本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独立性、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

现场检查人员核查了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

保持独立，核查了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了独立

性，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核查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台账，查阅与募集资金使

用相关的会议记录、公告及合同资料，实地调查募投项目的建设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较好地执行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均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

金不存在被关联方占用、 违规委托理财等情形， 不存在未经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形，也不存在其他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相关规定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

现场检查人员访谈了公司相关人员，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文件、相关内部控制文件及相关财务资

料，了解了公司在本持续督导期间是否发生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情况并查阅了关联交

易相关协议。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现场检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公

司关联交易相关规定执行，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与关联方的交易定价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公司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经营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

相关规定执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公司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公司所在行业及市场信息，了解近期公司主营业

务所属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经营模式、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经营

状况正常。

（七）承诺履行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并核对了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做承诺及履行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

的情形。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1、保荐机构提请公司持续、合理地推进募集资金使用，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确保募投项目完

成；

2、保荐机构提请公司保持对信息披露工作的高度重视，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中，未发现公司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

规定的应向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保荐机构开展2024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工作的过程中，公司积极配合相关工作，为本次现场

检查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本次现场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六、现场检查结论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独立性、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公司经营状况和承诺履行情况等方面均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

特此报告。

保荐代表人：

李娟 马腾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1609� � � � � � � �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债券代码：113046� � � � � � �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债券代码：113068� � � � � � � �债券简称：金铜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田转债” 可选择回售的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27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 回售期：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5月22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5月27日

● 回售期内“金田转债”停止转股

● “金田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金田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本次满足回售条款而“金田转债”持有人未在上述回售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本计息年度即

2025年3月22日至2026年3月21日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 风险提示：如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则等同于以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金

田转债” 。 截至目前，“金田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

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25年3月22日至2025年5月8

日连续3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公司“金田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70%。 根据《宁波金田铜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可转债有

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就回

售有关事项向全体“金田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如果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时，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本公

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

况，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

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

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金田转债”第五年的票面利率1.80%，计算天数为55天（2025

年3月22日至2025年5月16日， 算头不算尾）， 利息为100*1.80%*55/365=0.27元/张， 即回售价格为

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金田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金田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

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046” ，转债简称为“金田转债” 。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方向

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5月22日。

（四）回售价格：100.27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金田转债”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金田转债” 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 在同一交易日内，若“金田转债” 持有人同时发

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易，

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金田转债” 将停止交易。

四、风险提示

如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则等同于以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金田转债” 。 截至

目前，“金田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74-83005059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215� � �证券简称：比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城区经济开发区城东新区俞赵江路8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049,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33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闻继望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007,500 99.9664 32,100 0.0257 9,900 0.007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007,100 99.9661 32,500 0.0260 9,900 0.007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007,100 99.9661 32,500 0.0260 9,900 0.007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007,900 99.9667 31,700 0.0254 9,900 0.007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995,000 99.9564 43,700 0.0350 10,800 0.0086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971,200 99.9374 66,700 0.0533 11,600 0.0093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971,200 99.9374 67,600 0.0541 10,700 0.008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999,300 99.9599 39,500 0.0316 10,700 0.008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999,600 99.9601 39,200 0.0314 10,700 0.008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005,400 99.9647 32,500 0.0260 11,600 0.00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8,454,150 99.3595 43,700 0.5136 10,800 0.1269

6

关于确认公司董

事2024年度薪酬

的议案

8,430,350 99.0798 66,700 0.7839 11,600 0.1363

7

关于确认公司监

事2024年度薪酬

的议案

8,430,350 99.0798 67,600 0.7944 10,700 0.1258

9

关于公司2025年

度开展外汇衍生

品交易的议案

8,458,750 99.4135 39,200 0.4607 10,700 0.1258

10

关 于 公 司 聘 请

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8,464,550 99.4817 32,500 0.3820 11,600 0.13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5、6、7、9、10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蹇莉、谢瑜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995�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网储能 编号：2025-31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65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

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1 － 2025/5/22 2025/5/22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1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196,005,80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65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12,694,186.3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

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

发放日

Ａ股 2025/5/21 － 2025/5/22 2025/5/2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广东恒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0665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0665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公司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对个人持有的上

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5990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5990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

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990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655元。

五、有关咨询方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咨询：

联系部门：南网储能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8128117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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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运营情况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5年4月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公里计）同

比上升9.66%；旅客周转量（按客运人公里计）同比上升15.56%；客座率为85.37%，同比上升4.36个百分

点。2025年4月货邮周转量（按货邮载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7.27%。2025年4月，国内市场新开北京大兴

-鸡西、合肥-北海、西双版纳-青岛等航线，复航上海虹桥-湛江、北京大兴-梅县、杭州-银川、无锡-海

拉尔等航线，加密上海虹桥-成都双流、上海浦东-揭阳潮汕、成都天府-杭州、西安-拉萨、西安-青岛、

西安-合肥、武汉-惠州、杭州-佛山等航线；国际市场，新开上海浦东-阿布扎比等航线，复航青岛-大阪

等航线，加密上海浦东-福冈、上海浦东-圣彼得堡、昆明-金边、昆明-仰光等航线。

二、飞机机队

2025年4月，本公司引进1架A320系列客机，退出2架A320系列、1架B737系列客机。截至2025年4月

末，本公司合计运营814架飞机。 飞机机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架

序号 机型 厂商 自有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小计

宽体客机 58 46 5 109

1 B777系列 波音 12 8 0 20

2 B787系列 波音 3 10 0 13

3 A350系列 空客 7 13 0 20

4 A330系列 空客 36 15 5 56

窄体客机 294 182 203 679

5 A320系列 空客 170 116 104 390

6 B737系列 波音 120 60 99 279

7 C919系列 商飞 4 6 0 10

支线客机 15 11 0 26

8 C909系列 商飞 15 11 0 26

合计 367 239 208 814

三、主要运营数据

2025年4月月度

完成数

2024年4月月

度完成数

同比增长

2025年4月累

计完成数

2024年4月累计

完成数

同比增长

客运数据

可用座公里（ASK）

（百万）

25,191.56 22,972.30 9.66% 103,132.89 96,152.79 7.26%

－国内航线 16,506.58 15,797.31 4.49% 67,709.50 67,746.49 -0.05%

－国际航线 8,149.59 6,632.83 22.87% 33,319.82 26,185.79 27.24%

－地区航线 535.39 542.17 -1.25% 2,103.57 2,220.51 -5.27%

客运人公里（RPK）

（百万）

21,505.83 18,610.44 15.56% 86,978.09 77,654.05 12.01%

－国内航线 14,238.83 12,863.83 10.69% 58,144.22 55,301.73 5.14%

－国际航线 6,819.96 5,326.58 28.04% 27,119.73 20,692.31 31.06%

－地区航线 447.03 420.03 6.43% 1,714.13 1,660.01 3.26%

载运旅客人次（千） 12,020.68 10,747.03 11.85% 48,470.69 44,962.22 7.80%

－国内航线 10,038.63 9,118.03 10.10% 40,616.75 38,738.85 4.85%

－国际航线 1,661.94 1,328.86 25.07% 6,629.02 5,043.04 31.45%

－地区航线 320.12 300.14 6.66% 1,224.92 1,180.33 3.78%

客座率(%) 85.37 81.01 4.36pts 84.34 80.76 3.58pts

－国内航线 86.26 81.43 4.83pts 85.87 81.63 4.24pts

－国际航线 83.68 80.31 3.37pts 81.39 79.02 2.37pts

－地区航线 83.50 77.47 6.03pts 81.49 74.76 6.73pts

货运数据

可用货邮吨公里

（AFTK）（百万）

844.22 742.16 13.75% 3,585.38 3,298.27 8.70%

－国内航线 317.87 281.55 12.90% 1,390.39 1,411.70 -1.51%

－国际航线 512.73 446.64 14.80% 2,134.84 1,814.55 17.65%

－地区航线 13.63 13.97 -2.43% 60.15 72.01 -16.47%

货邮载运吨公里

（RFTK）（百万）

309.25 288.29 7.27% 1,237.23 1,162.61 6.42%

－国内航线 74.40 73.53 1.18% 303.17 313.40 -3.26%

－国际航线 232.64 212.63 9.41% 925.00 840.95 9.99%

－地区航线 2.21 2.12 4.25% 9.06 8.26 9.69%

货邮载运量（公斤）

（百万）

85.44 81.42 4.94% 342.66 336.74 1.76%

－国内航线 49.37 48.14 2.56% 199.34 204.93 -2.73%

－国际航线 34.24 31.51 8.66% 135.84 124.82 8.83%

－地区航线 1.82 1.77 2.82% 7.47 6.99 6.87%

货邮载运率(%) 36.63 38.84 -2.21pts 34.51 35.25 -0.74pts

－国内航线 23.41 26.12 -2.71pts 21.80 22.20 -0.40pts

－国际航线 45.37 47.61 -2.24pts 43.33 46.35 -3.02pts

－地区航线 16.18 15.20 0.98pts 15.06 11.46 3.60pts

综合数据

可用吨公里（ATK）

（百万）

3,111.46 2,809.66 10.74% 12,867.34 11,952.02 7.66%

－国内航线 1,803.46 1,703.31 5.88% 7,484.25 7,508.89 -0.33%

－国际航线 1,246.19 1,043.59 19.41% 5,133.63 4,171.27 23.07%

－地区航线 61.81 62.77 -1.53% 249.47 271.86 -8.24%

收入吨公里（RTK）

（百万）

2,214.20 1,935.39 14.41% 8,874.97 7,960.80 11.48%

－国内航线 1,337.40 1,213.18 10.24% 5,406.98 5,151.21 4.97%

－国际航线 835.29 683.07 22.28% 3,309.17 2,656.51 24.57%

－地区航线 41.51 39.15 6.03% 158.82 153.08 3.75%

综合载运率(%) 71.16 68.88 2.28pts 68.97 66.61 2.36pts

－国内航线 74.16 71.22 2.94pts 72.24 68.60 3.64pts

－国际航线 67.03 65.45 1.58pts 64.46 63.69 0.77pts

－地区航线 67.16 62.37 4.79pts 63.66 56.31 7.35pts

注：

1、可用吨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业载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2、可用座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的最大座位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3、可用货邮吨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的最大货邮载运量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4、收入吨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载运吨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5、客运人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旅客运输量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6、货邮载运吨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货邮载运吨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7、货邮载运量指实际装载的货邮重量。

8、综合载运率指运输收入吨公里与可用吨公里之比。

9、客座率指客运人公里与可用座公里之比。

10、货邮载运率指货邮载运吨公里与可用货邮吨公里之比。

11、货运数据仅为客机腹舱及客改货相关数据，表中不含全货机机队数据。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运营数据根据本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在

调整的可能性。上述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本公司保留根据审计结果

及实际情况调整运营数据的权利。本公司披露的月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以上数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www.hkex.

com.hk）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www.ceair.com）上发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